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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煤矿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5 年 3 月 29 日颁布 煤办字[1995]第 151

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乡镇煤矿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制

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《乡镇煤矿管理条例》第二条所称的乡镇煤矿，包

括在我国乡村、城镇开办的除国有煤矿企业和外商投资煤矿企业

以外的集体煤矿企业、私营煤矿企业、联营煤矿企业、股份制煤

矿企业及其他经济类型的煤矿企业。 

第三条 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。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

对全国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行行业管理。 

第四条 乡镇煤矿开采煤炭资源，必须符合《乡镇煤矿管理

条例》规定的办矿条件和程序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申

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。禁止无证矿井进行煤炭生

产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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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国家通过制定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，扶持、指导和

帮助乡镇煤矿的发展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扶持乡镇煤矿

的经济政策，帮助乡镇煤矿筹集资金，促进乡镇煤矿健康发展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镇煤矿的行业管理，依

法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煤炭开采秩序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制裁和

取缔非法开采煤炭资源的行为；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煤炭市场秩序，

改善和加强对煤炭市场的管理和监督，禁止非法开采的煤炭产品

扰乱煤炭市场；保护乡镇煤矿的 

合法权益；对发展乡镇煤矿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

奖励。 

第六条 开采工业储量的乡镇煤矿，必须实行正规的采煤方

法，禁止采用掠夺式采煤方法，破坏、浪费煤炭资源。 

国家鼓励乡镇煤矿依法开采边缘零星煤炭资源，国家规定开

采厚度以外的极薄煤层、表外储量及复采残留的煤炭资源。 

第七条 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和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

责管理煤炭工业的部门是乡镇煤矿的行业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煤

炭工业主管部门）。主要产煤县（市）应根据需要，健全行业管

理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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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设煤炭工业管理机构的产煤市、县内人民政府授权的同级

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煤矿实行行业管理，行使行业管理职

权，承担行业管理责任，接受上级人民政府煤炭工业主管部门的

指导和监督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设立的派

出机构，根据地方性法规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

或同级人民政府的授权，对乡镇煤矿实行行业管理。 

第八条 煤炭工业行业管理的任务是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、

提供服务、监督检查。各级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对乡镇煤矿实行行

业管理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研究、拟订发展乡镇煤矿和行业管理的方针、政策、

规章和技术规范，对乡镇煤矿执行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技术规范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 

（二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煤炭工业发展规划，对乡镇

煤矿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，包括乡镇煤矿开采的资源范围、开采

顺序、矿井布局、开采规模、煤炭产品流向和公用工程； 

（三）依法审查乡镇煤矿的办矿条件和生产条件，对乡镇煤

矿的办矿与生产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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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对乡镇煤矿矿长、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、考核和

发证工作，对安全生产进行管理，组织调查处理事故； 

（五）协调乡镇煤矿与其他煤矿企业之间、乡镇煤矿与有关

部门之间的关系，对煤炭产品的运输、销售进行组织、协调； 

（六）推广先进经验，开展信息交流，进行技术指导，为煤

矿企业生产、经营、安全提供服务； 

（七）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。 

第二章 资源与规划 

第九条 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根据煤炭工业发展规划，

在保证国有煤矿企业开采煤炭资源的前提下，应在全国煤炭资源

行业开发规划中划定可供乡镇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范围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和全国

煤炭资源行业开发规划，应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规划中划定经省、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审批，由乡镇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范围。 

第十条 未经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批准，乡镇煤矿不得

开采《乡镇煤矿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的煤炭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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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煤矿开采《乡镇煤矿管理条例》第九条规定的煤炭资源，

必须提交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规定的资料、论证材料和专项

设计，经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煤炭工业主管部门

审查批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还应经过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同意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

法进行检查监督。 

第十一条 乡镇煤矿在国有煤矿企业井田范围内开采边缘零

星煤炭资源或复采残煤，必须征得国有煤矿企业同意，征得乡镇

煤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煤炭工业主管部门的意见，经国有煤矿企

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。 

乡镇煤矿开采前款规定的煤炭资源，必须与国有煤矿企业签

订煤炭资源和安全生产协议，并报国有煤矿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及

乡镇煤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备案。协议的内容

应当包括： 

1．明确划给乡镇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范围及储量； 

2．订有不影响国有煤矿企业及其他矿井安全生产的内容； 

3．双方认为应当明确的其他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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